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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 105 年度第 2 次緩起訴處分金 (
認罪協商判決金 )補助款審查會會議紀錄  

時      間：中華民國 105年 9月 14 日(星期三)下午 3 時 0分 

地      點：本署二樓會議室 

出列席人員：詳簽到單 

主      席：沈主任檢察官念祖 

壹、審查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宜蘭分會、臺灣更生保護會宜蘭分

會等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計劃案 

貳、討論過程：(略) 

參、 會議決議暨主席裁示事項： 

一、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宜蘭分會：(二案，詳附件) 

(一) 105 年『創意皮件設計班』協助韾生人技藝訓練實施計畫 

1.經核符合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

助作業要點有關補助款之用途與限制規定，爰准予通過。 

2.補助預算項目及所附條件如下： 

編號 
費用項目  

名稱 
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

申請補助

金額 

自籌金額欄（包括申

請單位自行編列之

預算、民間捐款及向

其他機關、機構或團

體申請補助之項目

或金額） 

用途或使用說明 

自籌金

額 

自籌來源

單位名稱 

1 講師費 800 時 18 14,400 4,800 9,600 
 

◆105年 10月申請

:800 元*3hr*2 次=

4,800 元。 

◆105 年 11 月、12

月自籌:800元*3hr

*4 次=9,6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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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保險費 40 人次 150 6,000 2,000 4,000 
 

◆105年 10月申請

:40 元*50 人次=2,

000 元。 

◆105 年 11 月、12

月自籌:40 元*100

人次=4,000 元。 

3 
材料費-皮

帶組 
750 份 55 41,250 41,250 

  
皮革 

4 
材料費-小

提包 
1,000 份 55 55,000 55,000 

  
皮革 

5 
材料費-染

料 
2000 式 1 2,000 2,000 

  
染料、乳液等材料 

6 便當(午餐) 80 個 180 14,400 4,800 9,600 
 

◆105年 10月申請

:80 元*60 人次=4,

800 元。 

◆105 年 11 月、12

月課自籌:80元*12

0 人次=9,600 元。 

◆含陪同家屬。 

7 場地租金 2,000 場次 6 12,000 12,000 
   

8 

郵資、咖啡

包、文具用

品、二代健

保、匯費.

等 

3,000 式 1 3,000 1,900 1,100 
  

合計 
    

148,050 123,750 24,300 
  

核准補助金額(新台幣元) 
 

123,750 
  

上開各單項經費

於+-20%範圍內

可互為勻支，逾

則需報請本署同

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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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105 年宜蘭縣「有我無毒、反毒總動員」桌球錦標賽計劃 

1.經核符合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

助作業要點有關補助款之用途與限制規定，爰准予通過。 

2.補助預算項目及所附條件如下： 

編號 
費用項目  

  名稱 
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

申請補助

金額 

自籌金額欄（包括申

請單位自行編列之

預算、民間捐款及向

其他機關、機構或團

體申請補助之項目

或金額） 

用途或使用說明 

自籌金

額 

自籌來源

單位名稱 

1 場地租金 7,000 天 1 7,000 7,000 
  

運動公園體育館(

固定費) 

2 水電費 2,000 1 1 2,000 2,000 
  

運動公園體育館(

固定費) 

3 空調 7,000 天 1 7,000 7,000 
  

運動公園體育館(

固定費) 

4 球桌租金 2,500 桌 18 45,000 45,000 
  

固定費(包括:球桌

16張比賽桌 2張練

習桌、圍布、裁判

椅、計分板及單位

牌) 

5 清潔費 1,500 人 4 6,000 6,000 
  

固定費(包括:清潔

工及清潔用品) 

6 裁判費 800 人 32 25,600 25,600 
  

16 桌每桌 2 人 

7 工作人員 800 人 10 8,000 8,000 
  

報到處工作人員、

司儀及台上賽務人

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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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醫護人員 800 人 2 1,600 1,600 
  

  

9 
賽前籌備會

議便當 
80 盒 12 960 960 

  
  

10 餐費 80 盒 450 36,000 36,000 
  

工作人員、裁判、

選手…等 

11 音響設備 10,000 組 1 10,000 10,000 
  

固定費 

12 

獎品 

(超市商品

提貨券) 

31,000 式 1 31,000 31,000 
  

機關團體組、社會

團體組、學生團體

甲組、學生團體乙

組：冠軍、亞軍、

季軍、殿軍       

機關團體組(獎品

為等值商品提貨券

)：冠軍 5000 元、

亞軍 3000 元、季軍

2000 元、殿軍 100

0 元。            

社會團體組(獎品

為等值商品提貨券

)：冠軍 5000 元、

亞軍 3000 元、季軍

2000 元、殿軍 100

0 元。 

學生團體甲組(獎

品為等值商品提貨

券)：冠軍 2000 元

、亞軍 1500 元 、

季軍 1000 元。    

學生團體乙組(獎

品為等值商品提貨

券)：冠軍 2000 元

、亞軍 1500 元、季

軍 1000 元。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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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獎盃 3,000 式 4 12,000 12,000 
  

機關團體組、社會

團體組、學生團體

甲組、學生團體乙

組：冠軍、亞軍、

季軍、殿軍 

14 搬運費 12,000 式 1 12,000 12,000 
  

固定費 

15 比賽用球 250 盒 30 7,500 7,500 
  

  

16 礦泉水 150 箱 45 6,750 6,750 
  

  

17 秩序冊 100 本 70 7,000 7,000 
  

  

18 
簡章及報名

表 
10 式 50 500 500 

  
影本 

19 佈置費 15,000 式 1 15,000 15,000 
  

包含：氣球拱門、

桌巾、台上鮮花、

橫幅…等 

20 賽程表海報 1,500 式 1 1,500 1,500 
   

21 程序表海報 500 式 1 500 500 
   

22 

文具用品、

邀請卡、二

代健保、郵

資、匯費、

護理站醫藥

箱、塑垃袋 

7,090 式 1 7,090 7,090 
   

23 一般宣導品 500 份 40 20,000 2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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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 反毒宣導品 150 份 500 75,000 75,000 
   

25 保險費 5000 式 1 5,000 5,000 
  

公共意外險 

合計 
    

350,000 350,000 
   

核准補助金額 
 

350,000 
  

上開各單項經費

於+-20%範圍內

可互為勻支，逾

則需報請本署同

意。 

二、臺灣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：(三案，詳附件) 

(一) 反毒法治教育暨生命教育體驗營計劃 

1.經核符合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 

  要點有關補助款之用途與限制規定，爰准予通過。 

2.補助預算項目及所附條件如下： 

經費概算表 

編號 
費用項目名

稱 

單價 

（元) 
單位 數量 總價 

申請補助

金額 

自籌金額欄（包括

申請單位自行編列

之預算、民間捐款

及向其他機關、機

構或團體申請補助

之項目或金額） 

用途或使用說

明 

自籌金

額 

自籌來源

單位名稱 

1 餐費 80 人次 35 22,400 22,400 
  

8 場次 

2 
體驗生命教

育材料費 
6,000 一式 8 48,000 48,000 

  
8 場次 

3 
農事體驗材

料費 
50 人次 35 14,000 14,000 

  
8 場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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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獎品 300 份 10 24,000 24,000 
  

8 場次 

5 宣導品 100 份 35 28,000 28,000 
  

8 場次，購買更生

人自營產品 

6 交通費 8,000 輛 8 64,000 64,000 
   

7 保險費 40 人 35 11,200 11,200 
  

8 場次 

8 鐘點費 1,600 場 8 12,800 12,800 
  

8 場次 

9 雜支 1,500 次 8 12,000 12,000 
  

二代健保、教具、

礦泉水等 

合計： 236,400 236,400 
   

核准補助金額 
 

236,400 
  

上開各單項經

費於+-20%範圍

內可勻支，逾則

需報請本署同

意。 

(二) 「精緻藝術與司法保護」聯展計劃 

1.經核符合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 

  要點有關補助款之用途與限制規定，爰准予通過。 

2.補助預算項目及所附條件如下： 

編號 
費用項目名

稱 

單價 

（元) 
單位 數量 總價 

申請補助

金額 

自籌金額欄（包括申

請單位自行編列之

預算、民間捐款及向

其他機關、機構或團

體申請補助之項目

或金額） 

用途或使用說明 

自籌金

額 

自籌來源

單位名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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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主題牆設計

、製作及裝

設(含壓克

立體字、底

圖輸出) 

17,500 式 1 17,500 17,500 
   

2 

策展介紹捲

軸設計及輸

出 

5,500 式 1 5,500 5,500 
   

3 

移動式展式

架及展出海

報設計及輸

出 

4,500 式 1 4,500 4,500 
   

4 
展板 PVC防

水貼紙 
73,500 式 1 73,500 73,000 

   

5 

斜板作品掃

描輸出(精

障病友畫作

) 

350 張 20 7,000 7,000 
   

6 

說明牌(柴

燒陶藝介紹

) 

300 張 1 300 300 
   

7 
玻璃櫃襯底

布 
100 張 8 800 800 

   

8 
陶藝作品介

紹小牌 
50 個 8 400 400 

   

9 掛勾 200 個 20 4,000 4,000 
   

10 
布展、卸展

運送車資 
1,500 趟 1 1,500 1,500 

   

11 

活動成果、

不留殘膠雙

面膠、黏土

、文具…等

等支出 

6,000 式 1 6,000 6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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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者會部份 

1 
記者費茶費

之材料費 
100 人 100 10,000 10,000 

   

2 免洗餐具 20 人 100 2,000 2,000 
   

3 音響 5,000 式 1 5,000 5,000 
   

4 
暖場演出費

用 
2,000 份 1 2,000 2,000 

   

5 
工作人員便

當或餐盒 
80 人次 60 4,800 4,800 

   

6 
邀請卡(100

張) 
5,000 式 1 5,000 5,000 

   

7 
場地布置費

用 
5,000 式 1 5,000 5,000 

   

8 

餐巾紙、垃

圾袋..等.

等等費用 

2,000 式 1 2,000 2,000 
   

宣導品部分 

1 宣導品 500 個 40 20,000 20,000 
   

2 宣導品 150 個 200 30,000 30,000 
   

合計： 206,800 206,800 
   

核准補助金額 
 

206,800 
  

上開各單項經費

於+-20%範圍內

可互為勻支，逾

則需報請本署同

意。 

(三)「偏鄉學童弱勢關懷，原民公益寫作班」計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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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核該計劃若干重要經費項目尚乏明細，單價亦稍嫌偏高

，認不宜補助。 

肆、 其他決議： 

明(106)年度審核各申請補助計劃案，如合於補助款之用途者，其

有關「原鄉」部分，允宜優先考量辦理。 

伍、散會：(下午 5 時 0 分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 席   沈   念   祖 

紀  錄   陳   志   立 


